
2016 年海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安排

复试人员：植物学、风景园林学、果树学、蔬菜学、观赏园艺和园艺（专业学位）

专业第一志愿上线并已通知其进入报考专业复试名单的考生，以及已

于调剂系统中接受我院复试通知的调剂考生。

复试时间：2016年 3月 25日-3月 28日（科学学位）；

2016年 3月 27日-3月 29日（专业学位）。

复试地点：海南大学海甸校区

联系电话：0898-66262145

一、复试报到、资格审查

时间：◆植物学 071001、风景园林学 083400、园艺学（果树学 090201、蔬菜学

090202、观赏园艺 0902Z1）：

2016年 3月 25日 上午 9:00-11:00，下午 15:00-17:00

◆园艺 095102（专业学位）：

2016年 3月 27日 下午 15:00-17:00

地点：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新农科主楼 401室

资格审查材料：

资格审查时除出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外，还须提供以下材料：

（1）应届本科生出示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高校教务部门颁发的学生证）及

复印件、《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打

印）。

（2）往届本科生出示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打印）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人工认证）。

（3）同等学力考生还需按我校2016年招生简章上的报考条件提交相关材料。

（4）盖有公章的大学期间成绩单（往届毕业考生由档案管理部门复印并盖章）。

从事过的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材料，请交相关的清单和复印件给学院。

（5）《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政审表》（需政审部门盖章，应届



本科生由所在学校的院系学工办做鉴定并盖章，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由档案所在

部门或所在街道办做鉴定并盖章。此表可在研究生处网页下载专区下载）。

（6）在 2016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

育本科生，还须提供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

明。

（7）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少数

民族地区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为准。

注：凡证件不齐、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报考要求的，视为资格审查不通过，不

予复试。

二、体检

请带上体检费 100元、准考证、身份证和 1寸相片(1张)，验血要求必须空

腹。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时间： 2016 年 3 月 28 日 上午 9:30-10:30

地点：海南大学海甸校区职工医院（海南大学老南门左行约 100米）

三、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分为专业笔试、综合面试和加试。

1、专业笔试（满分100分）

专业笔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为 100分。各专业的

笔试科目见我校 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各专业具体考试时间请见附

件 1）。

2、综合面试（满分100分，其中英语应用能力20分）

◆面试包括对考生综合能力及英语运用能力考查。有论文发表或有科研成果

及获奖的考生，请带上相关的清单和复印件，面试时上交面试小组。

◆面试内容：面试包括英语应用能力、专业知识以及综合素质三大部分。

有论文发表或有科研成果及获奖的考生，请带上相关的清单和复印件，面试时上

交面试小组。

◆面试基本程序：

⑴ 考生在各专业面试等待区集合后，按专业进行抽签，确定面试顺序；



⑵ 面试小组负责人向全体考生交代面试有关事宜；

⑶ 考生退场，等待面试通知；

⑷ 面试负责人向面试小组成员交代有关面试打分标准和注意事项；

⑸ 复试记录员按抽签确定的顺序通知学生到面试地点进行面试：

1）面试小组成员提问有关问题，学生对提问作相应的回答，记录员作

复试记录；

2）完成面试的考生退出面试教室；

3）全部考生面试完毕时，各面试小组成员提交打分表；

4）面试结束。

注：每个学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10分钟。

3、加试

同等学力考生须在复试中加试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见

《海南大学 2016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加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

试时间每门为 2小时，试卷满分为 100 分。

（1）以下考生须加试：①毕业满两年的专科生(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9月1

日)；②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即2016年毕业的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③本科

结业生；④《海南大学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备注栏中注明需加试专

业的考生。

（2）加试科目见《海南大学2016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复试的具体时间、地点安排请见附件1。

四、拟录取名单

1、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复试。

按综合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高低顺序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第一志

愿考生优先录取。综合总成绩中初试成绩所占比例为60%，复试成绩所占比例为

40%。

2、拟录取考生的复试专业笔试成绩原则上需达到国家二区相应学科的单科

分数线。



3、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成绩不计入综合总成绩，但加试单科成绩原则上需

达到国家二区相应学科的单科分数线。

学院将拟录取名单交送至研究生处后，由研究生处将拟录取名单提请学校研

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



附件1. 复试具体时间、地点安排表

专业名称 笔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和地点 备注

071001植物学

3月 25日

晚上 19:30-21:30

4号教学楼 309

3月 26日

下午 14:40-18:00

4号教学楼 303

（面试等待区：4号教学楼 304）

1. 笔试科目请见我

校 2016年研究生招

生目录。

2.考生凭准考证和

有效身份证参加所

有考试，准考证遗失

的，由资格审查学院

出证明，并在考生相

片（考生近期相片）

上盖章（证明上需含

有考生的基本信息：

姓名、考生编号，证

件号码、报考专业

等）。

3. 风景园林笔试需

要考生自备 A2 图纸

和绘图工具，笔试考

试时间为 3 小时

园

艺

学

090201果树学 3月 25日

晚上 19:30-21:30

4号教学楼 309

3月 27日

上午 8:00-12:00

4号教学楼 307

（面试等待区：4号教学楼 308）

090202蔬菜学

0902Z1 观赏园

艺

083400风景园林

学

3月 25日

晚上 18:30-21:30

4号教学楼 407

3月 26日

下午 14:40-18:00

4号教学楼 309

（面试等待区：4号教学楼 310）

095102园艺（专业

学位）

3月 28日

下午 15:00-17:00

4号教学楼 211

3月 29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4:40-18:00

4号教学楼 514

（面试等待区：4号教学楼 515）

体检时间：3月 28日上午 9:30-10:30



附件 2. 新农科楼及校医院位置见附图。

校医院

新农科楼


